
 

莫开伟：银保监会缘何要
对不法贷款中介开展专项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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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领袖 | 莫开伟 

3 月 10 日， 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开展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

的通知》（简称《通知》），要求各银保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深刻认识不

法贷款中介乱象的严重危害，成立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牵头的专项治理行

动领导小组，制定具体工作方案，部署开展为期六个月（2023 年 3 月 15

日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的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 

 

《通知》具体提出四方面要求：一是各地银保监局要组织辖内银行业

金融机构开展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排查，并选取重点机构开展现场督导，

指导机构规范与贷款中介机构的合作。同时，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主动开

展自查，及时主动挖掘并报告不法贷款中介线索。二是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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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增强自主获客意识，强化风险防控措施，提升自主经营能力，严禁主动

向贷款中介机构让渡“金融服务”，避免出现贷款中介机构掌控市场主动

权、合作业务推高融资成本、风险跨行业传导加剧等问题。同时，要切实

加强员工行为管理，排查银行业金融机构基层工作人员是否存在私下勾结

贷款中介，向客户推荐贷款中介，放松对贷款中介推荐客户的审贷标准和

贷后管理标准等问题。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建立贷款中介黑名单制度，

对诱导、帮助借款人违规申请贷款的中介，纳入合作黑名单。三是明确各

银行业金融机构要不断提升贷款质效，避免“唯指标论”和粗放式发展。

主动向客户充分揭示经营用途贷款与住房按揭贷款利率、期限错配风险，

就违规将经营用途信贷资金挪用于购房的法律后果和不利影响进行提示。

四是要求各银保监局要主动与公安司法机关联系，加强沟通协调与信息共

享，主动将开展不法贷款中介专项治理行动的情况向当地党委、政府报告，

积极争取政策支持。 

应该说，银保监会向不法贷款中介开战是抓住了问题导向，瞄准了社

会民众最为关心的敏感问题以及广大实体企业、贷款人最为痛感的问题，

算是将监管之拳砸向了当前信贷秩序混乱这个重点领域。同时，此举也彰

显了银保监会整治信贷市场秩序、为实体企业以及所有贷款人营造有利信

贷氛围的坚定决心，也体现了银保会“执政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正

义感。而且，每一项要求都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都将起到“打蛇打七

寸”的功效。因而，此《通知》一发布，立即赢得了全社会的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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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不法贷款中介？不法贷款中介是与合法贷款中介相对应而存在

的专门从事贷款牵针引线的信贷“掮客”，不法贷款中介往往披着合法外

衣或不具备合法资格赤膊上阵，与银行机构相关信贷管理人员相互勾结，

不断挖坑和设计种种套路；它是从中小企业或贷款人身上以索取高额手续

费为目的的贷款中介组织或个人。现在这种不法贷款中介组织在全国绝大

部分城市不同程度地存在，他们事实上已成长为一支隐形的、地下的银行

“信贷大军”，对社会信贷市场秩序产生不小的影响。 

很明显，这种不法贷款中介必然会对银行正常的信贷行为、信贷秩序

以及信贷成本等方面产生强烈的冲击，使银行信贷行为被不同程度地扭曲、

信贷秩序出现不同程度地混乱、信贷成本被成倍地拉升，这就难免让不少

落于其手的贷款企业（人）受尽高额手续费的盘剥乃至其他非法行为欺凌

等，甚至还会因此引发双方的信贷矛盾，酿造不少的信贷刑事案件，对社

会秩序稳定也带来了一定隐患。无疑，不法贷款中介成了寄生在我国正常

信贷肌体上的一颗“毒瘤”，不仅扰乱了我国正常信贷市场秩序，加重了

贷款企业（人）的成本和精神负担，更容易诱发金融腐败，将不少职业操

守脆弱的银行信贷工作人员也拉下水为其所用，更加剧了银行信贷的不公

平性和社会不合理性，严重损害了银行的社会形象和声誉！ 

具体来看，不法贷款中介滋生的社会金融危害表现在三方面： 

其一，将会导致信贷投放的弄虚作假，使不少不具备贷款资格或条件

的企业和个人蒙混过关，加大了银行信贷风险隐患。比如此次《通知》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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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 20 亿元不法贷款中介案显示，丁某某与其关联人通过注册空壳公司并转

让、提供经营贷资质包装、提供受托支付通道、提供短期垫资服务、团伙

成员申请贷款形成资金池等手段，实施帮助他人套取经营贷、提供基于购

置房屋和其他资金需求的多种中介服务等违法行为，涉及银行信贷业务超

过 20 亿元，给银行信贷经营安全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其二，将会导致信贷成本被极大地拉高，使不少贷款人不断被套路，

加重了信贷成本负担，对融资贵顽疾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此次《通

知》披露的案件显示，丁某某提供短期垫资服务，借款人出于购房或者偿

还高息借款目的，先向丁某某借款，后利用已购房产抵押、经丁某某等人

包装申请经营贷，贷款资金受托支付全额流向丁某某个人账户。丁某某扣

除前期借款和利息（年化利率一般超过 36%）后，再将差额转回借款人。

也就是所谓提前收取贷款人的“砍头息”，使贷款人到手贷款大幅缩水。

另据 2023 年 2 月 22 日《济南时报》官方账号披露，有冒称“建设银行直

贷中心”工作人员给刘某打电话，说是可以发放信用贷款，并表示无任何

手续费和服务费，按照银行相关要求，刘拿到了 30 万元贷款，但蹊跷的是，

放款后第二天，贷款中介从其贷款资金中直接扣走 3 万元，相当于贷款金

额的 10%，这笔贷款实际贷款年化利率 7.5%，另有担保费率 1.37%，二

者加总为 8.87%。更为蹊跷的是，放款行也并非此前所称的建设银行，而

是东北一家民营银行。最后刘某怕越陷越深自己立即补上 3 万元将 30 万元

贷款立即还清。此外，据 2 月 22 日《每日经济新闻》披露记者在暗访中发

现，客户获取贷款的过程中，最开始说好的没有手续费，却时不时增加点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53088


